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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消防安全自查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市（州）教育局、各高等学校，成都西藏中学、内江铁路机械

学校： 

学校是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历来是学校安全管

理的重点之一。近年来，在各级公安消防部门的专业指导下，各

地各学校按照省消安委、教育厅的部署安排深入贯彻落实《学校

（幼儿园）消防安全管理十条规定》和《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

规定》，将消防工作纳入目标考核，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课程教

育，确保了我省教育系统火灾防控工作的顺利推进。在总结经验、

巩固成效的基础上，结合迎接国务院近期开展的对我省消防工作

的考核要求，现就深入开展学校消防安全自查工作再提出如下工

作要求： 

一、学校消防安全自查工作的重点内容 

1.教育行政部门行政许可证照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竣

特急 



工验收或备案手续落实情况；按照《社会消防安全培训规定》履

行职责，部署本行业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工作情况，以及将消防宣

传教育工作纳入督导检查的情况；消防安全责任明确落实，开展

消防安全检查的情况；消防安全档案资料完善情况； 

2.学校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履行消防安全责任情况； 

3.学校消防安全档案资料完善情况；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建设情况； 

4.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即消防控制室运行管理情况，微型消防

站建设及运行情况，消防通道是否畅通，消防标识是否醒目的情

况； 

5.消防安全预案编制和组织师生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疏散

演练工作开展情况； 

6.是否有违规使用彩钢板搭建建筑住人或作为师生活动场

所的情况； 

7.消防安全教育进课堂，开展培训以及消防安全“三提示”

工作的情况。 

考核评分细化标准见附件《学校消防检查登记表》、《重大火

灾隐患单位检查登记表》。 

二、工作要求 

国务院消防工作考核组将于 5 月中旬赴川开展考核督查工



作，将随机抽取我省的一个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和一所学校作

为抽查考核对象。 

1.各地各学校要将国务院本次考核作为展现我省教育系统

消防安全工作成效，推动学校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一次重要

契机，于 5 月 12 日前，对本地和学校消防安全进行全面深入的

自查和排查，对排查出的隐患要迅速落实整改。 

2.被随机抽查作为考核对象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

要高度重视考核工作，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公安机关

的指导下，逐项对照自查重点内容和《学校消防检查登记表》、

《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检查登记表》做好深入细致的迎检工作。 

3.因自查、排查工作不落实，工作管理不到位影响考核工作，

甚至造成消防安全事故（事件）的，将视情况对市州的安全工作

目标考核予以适当扣分，直至实行 “一票否决”，并追究相关责

任人的责任。 

附件：《学校消防检查登记表》、《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检查登

记表》。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6年 5 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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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消防检查登记表 
单位名称：                               考核人员（签字）：                                      考核日期：           

序号 考核项目 
对应考核内

容及分值 
查阅内容及扣分细则 

查阅情况及 

扣分原因 
扣分 

1 

核

查

行

业

部

门

监

管

责

任 

消防安全 

源头管控 

第 2项 

（2分） 

查阅教育部门行政许可证照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竣工验收或备案抽查手续，

对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当地教育部门给予审批的，扣 1分。 

  

2 

建筑工地

和建筑材

料消防安

全管理 

第 11项 

（1分） 
现场发现违规使用彩钢板搭建建筑住人或作为师生活动场所的，扣 1分。 

  

3 
消防宣传

教育培训 

第 13项 

（2分） 

查阅资料，教育、消防或公安派出所未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的，扣 0.5 分；

学生入学军训中无消防安全内容的，扣 0.5 分；单位未开展消防安全“三提示”工

作的，扣 1分。 

  

4 
第 16项 

（2分） 
查阅学校教材和课程安排，未纳入教学计划、无课时安排的，扣 0.5分。 

  

5 
部门监管

责任 

第 40项 

（5分） 

1.听取市级教育部门消防工作汇报，对辖区学校底数不清、情况不明的，扣 0.5分；

对行业系统消防安全工作不熟悉、不掌握的，扣 0.5分。 

2.查阅工作资料，重点检查教育部门下发的检查记录、整改通知书、工作通报等内

容，发现教育部门未开展过包含消防安全在内的监督检查的，扣 0.5 分；对单位存

在的消防安全问题，教育部门未督促整改的，扣 0.5分。 

3.查阅工作资料，当地教育部门未采取以会代训、督导检查等形式，部署落实行业

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的，扣 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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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核项目 
对应考核内

容及分值 
查阅内容及扣分细则 

查阅情况及 

扣分原因 
扣分 

6 

检

查

单

位

消

防

安

全

主

体

责

任 

单 

位 

主 

体 

责 

任 

第 43项 

（1分） 

1.查看单位消防安全检查、巡查记录，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每月、其他单位每季度进

行一次全面消防安全检查，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每日开展巡查，未做到的扣 0.5 分；

巡查检查不能发现隐患和问题，或者发现问题不能及时整改的扣 0.5分。 

2.查阅档案资料，未组织开展灭火应急疏散演练的，扣 0.5 分；未进行岗前消防安

全知识培训或定期开展消防培训的，扣 0.5 分；现场提问教师、保安员，看是否会

打 119 电话报警、会使用灭火器材扑救初起火灾、会引导人员疏散，有 1 人不会的

扣 0.5分。 

  

7 
第 44项 

（3分） 

1.查阅资料，自动消防设施未进行定期维护保养的，扣 0.5分。 

2.实地检查消防控制室，提问值班人员，未持证上岗的，发现 1人扣 0.5 分；不熟

悉应急处臵程序、不会操作设施设备的，发现 1人扣 0.5 分。 

3.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且设有消防控制室的，未按要求建立微型消防站，配备 6

名人员，必要器材装备的，扣 0.5 分；未落实 24 小时值守等日常管理制度的，扣

0.5 分；随机假设火情，微型消防站值守人员不能 3 分钟到场的，扣 0.5 分；不能

与当地消防部门联勤联动的，扣 0.5分。 

无自动消防系统、无

消防控制室的，请注

明。 

 

8 
第 45项 

（1分） 

查阅资料，未确定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的，扣 0.5 分；现场提问消防安全责任

人、管理人，对自身职责不清楚的，扣 0.5分。 

  

注：上表中各项考核内容所扣分值，以扣完该项总分为止，不倒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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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检查登记表 
 
单位名称：                               考核人员（签字）：                                      考核日期：           

序号 考核项目 
对应考核内

容及分值 
查阅内容及扣分细则 

查阅情况及 

扣分原因 
扣分 

1 
火灾隐患

排查整治 

第 6项 

（3分） 

1.查阅资料，当地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未采取挂牌督办、媒体曝光、约谈、联合执

法等措施，督促整改火灾隐患的，扣 1分。 

2.查阅资料、询问负责人，单位未制定整改方案，明确责任人、整改措施、整改期

限的，扣 0.5分。 

3.实地检查，对照重大火灾隐患台账逐条核查，未按时整改完毕的，扣 1分；虽已

整改销案，但仍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扣 1分。 

  

注：上表中各项考核内容所扣分值，以扣完该项总分为止，不倒扣分。 



 7 

 

 

 

 

 

 

 

 

 

 

 

 

 

 

 

 

 

 

 

 

 

 

 

 

 

 

 

 

 

 

 

 

 

 

 

 

 

 

 

 

 

政务公开选项：不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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